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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立法會議員秘書處的信頭民主黨立法會議員秘書處的信頭民主黨立法會議員秘書處的信頭民主黨立法會議員秘書處的信頭

社會福利署署長梁建邦先生：

根據舊建市區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試驗計劃檢討小組於㆒九九八年六月完成的

檢討報告，政府將逐步取消現行的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同時根據㆒套新的準則，

劃定有需要的㆞區，提供綜合鄰舍計劃方式的外展服務，檢討小組同時建議 12 個舊建

市區適合推行經修訂的綜合計劃。

在推行鄰舍層面計劃時，所有關於獲得提供服務㆞區的先後次序、每支工作隊的服務

範圍的決定，以及服務的評估準則，都由㆒個有社會服務界代表參與的「鄰舍層面社

區發展計劃委員會」負責。民主黨要求政府在推行綜合計劃的時候，亦應成立㆒相同

性質及功能的「綜合鄰舍計劃協調委員會」，評審各㆞區是否符合獲得服務的準則、

有關服務㆞區的實際界線，審核整體計劃的工作表現，社會服務界代表的參與，更能

確保資源得到有效運用。

民主黨福利政策發言㆟李華明

副發言㆟羅致光

㆒九九八年九月十七日

副本致民政事務局局長  藍鴻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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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立法會議員秘書處

李華明議員、羅致光議員

李議員、羅議員：

有關籌備推行綜合計劃事宜有關籌備推行綜合計劃事宜有關籌備推行綜合計劃事宜有關籌備推行綜合計劃事宜

多謝你們九月㆓十㆕日的來信，就綜合鄰舍計劃（綜合計劃）提出建議。本署

經詳細考慮過有關成立綜合鄰舍計劃協調委員會的建議後，現作出以㆘回應。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與綜合計劃，實屬不同的服務。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

服務主要在社會福利服務設施缺乏或不足的貧困和過渡性社區推行，當區內各項清拆

工作完成後，有關服務隊會被考慮重新調配到其他符合資格獲提供服務的㆞區，因而

有  需要成立㆒協調委員會，定期商討有關服務㆞區、服務範圍以及工作隊獲重新調配

優先次序等事宜。

就綜合計劃而言，選定推行綜合計劃㆞區的準則，已由包括社會服務界代表的

舊建市區鄰舍計劃檢討工作小組（工作小組）提出；並由工作小組成員葉嘉安教授，

按照工作小組所建議的準則，選定十㆓個符合提供綜合計劃服務資格的舊建市區。行

政會議亦已於本年七月㆓十㆒日的會議㆗通過有關建議。我們將按照工作小組所建議

的㆞區優先次序，安排推行綜合計劃服務。

我們已邀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就這十㆓個舊建市區的服務範圍提供意見，以

決定將來各工作隊的實際服務邊界。此外，我們亦成立了㆒個包括社會服務聯會、非

政府  機構及社會福利署代表的工作小組；訂定津貼及服務協議和有關的服務評審指

標。



社會服務界已充分參與各項有關綜合計劃籌備工作，而該等工作亦正順利展

開。因此，我們認為並無需要成立綜合鄰舍計劃協調委員會。我們將繼續邀請社會服

務界代表進行商討關於籌備工作的其他細節，以確保有關服務得以有效㆞推行。

多謝你們對綜合計劃服務的關注。

社會福利署署長

（朱楊珀瑜       代行）

副本抄送：民政事務局局長

㆒九九八年十月㆔十日


